
 

监事会关于内控自我评价报告、 

核销部分资产、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

 

一、监事会关于公司内控自我评价报告意见 

监事会对董事会出具的《2018 年度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》以及内部控

制管理的建设和运行情况进行了全面审核，认为公司依据《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

范》及配套指引，制定有完善内控管理体系，报告期，公司认真执行内控管理制

度，公司董事会出具的内控自我评价报告，介绍了评价范围、评价依据以及内部

控制缺陷认定标准，对照标准进行客观评定，内容真实、客观。综上所述，监事

会认为公司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全面、真实、准确的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

情况。 

二、监事会关于核销部分资产的意见 

监事会对公司核销部分资产进行了审议，认为公司本次核销的资产为长期

挂账不需支付的应付款项，董事会作出对上述款项进行核销的决定符合相关规

定和公司实际情况，审批程序合规，同意公司上述资产核销。 

三、监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

经审核，监事会认为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

计准则解释及修订，进行合理变更和调整，符合相关法规政策；相关决策程

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等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

情形。因此，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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